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2021年1月

一般程序行政处罚件目录清单

	序号
	案卷号
	立案编号
	当事人
	案由
	立案时间
	结案时间
	处罚结果
	备注

	1
	莆执[2021]

301001
	311004
	港峰（福建）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查，港峰（福建）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梅安置房片区1#、2#楼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莆田市城厢区凤凰山街道新塘居委会进行建设。
	2019.11.13
	2021.1.6
	责令限期改正（补缴相关费用，补办相关审批手续），并处建设工程造价9%罚款（25967.67㎡×1150元/㎡×9%=2687653.8元）合计人民币贰佰陆拾捌万柒仟陆佰伍拾叁元捌角（2687653.8元）整罚款。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
	莆执[2021]

301002
	301001
	廖爱兰
	于2021年1月6日，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占用城厢区顶社路益禾堂门口部分道路摆摊设点。
	2021.1.7
	2021.1.29
	责令当日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3
	莆执[2021]

301003
	301002
	翁志杰
	于2021年1月11日未经批准擅自在城厢区荔园西路成果鞋厂旁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活动。
	2021.1.12
	2021.1.29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4
	莆执[2021]

301004
	301003
	王小芳
	于2021年1月18日，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占用城厢区凤凰山广场部分道路摆摊设点。
	2020.1.19
	2021.1.29
	责令当日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5
	莆执[2021]

301005
	301004
	吴大东
	于2021年1月19日，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占用城厢区凤凰山广场部分道路摆摊设点。
	2021.1.19
	2021.1.29
	责令当日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6
	莆执[2021]

301006
	301005
	福州市仓山区碧芳工业油脂加工厂
	于2021年1月14日驾驶车辆闽AT8U58小货车在城厢区荔城南大道万达广场收集餐厨垃圾欲运往福州仓山区碧芳工业油脂加工厂进行处置被查扣，小货车装载20个蓝色大水桶。
	2021.1.15
	2021.1.29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7
	莆执[2021]

301007
	301006
	赵自玉
	于2021年1月18日，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占用城厢区壶山东路易太便利店门口部分道路摆摊设点。
	2021.1.19
	2021.1.29
	责令当日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8
	莆执[2021]

301008
	301007
	林美金
	于2021年1月19日，未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占用城厢区莆阳东路天九湾市场路口部分道路摆摊设点。
	2021.1.19
	2021.1.29
	责令当日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